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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

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11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11

人

,

其中

,

现场出席董事

10

人

,

独立董事朱保成书面委托独立董事葛江河代为出席

,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长杨建忠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对照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资格、条件的要求

,

经认真自查

,

认为本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的条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11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中的

10

个事项

;

关联董事杨建忠、杨建国、姚军战、贾宏先、张虹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非关联董事逐项审

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的具体方案如下

:

1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核准后六个月内择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

:6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

:6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3

、发行数量

预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6,100

万股

(

含

6,100

万股

)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本次发行的数量做

相应调整。 在上述范围内

,

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

定最终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

:6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不超过十名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条件的法人、自

然人或者其他合法投资组织。

另

,

此次所有发行对象均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

:6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5

、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1

年

5

月

17

日

)

。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发行价格

不低于

19.75

元

/

股。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

由发行人和保荐人

向机构投资者询价后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本次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其中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表决结果

:6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6

、锁定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

:6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7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

:6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8

、募集资金额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约

120,000

万元人民币

,

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将用于以下目的

: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额
（

万元
）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

万元
）

收购巨力新能源
１００．００％

股权
８５

，

０００ ８５

，

０００

收购完成后对巨力新能源进行增资用于补
充其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３５

，

０００ ３５

，

０００

如果实际募集资金量小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量

,

缺口部分公司通过银行贷款等自

筹资金予以解决

;

如果实际募集资金量大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量

,

超过部分将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

:6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9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预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享有。

表决结果

:6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10

、决议有效期限

决议的有效期为本议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6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

,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按照有关程序向中国证

监会申报

,

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

本公司依法编制了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专项说明》

,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5

月

17

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内容。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11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本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

并形成了《巨

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内容详

见

2011

年

5

月

17

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内容。

关联董事杨建忠、杨建国、姚军战、贾宏先、张虹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6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本公司起草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5

月

17

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内

容。

关联董事杨建忠、杨建国、姚军战、贾宏先、张虹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6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涉及重

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

也没有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

决权。上述议案由其余非关联董事进行审议

,

并经上述非关联董事过半数表决通过。审议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用以收购巨力新能源股权

,

是基于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市场前景的良好预期

,

有利于公司长期战略决策的延续和实施

;

本次

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

定价方式公平公允

;

交易程序安排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

的规定

,

公开透明

;

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关联董事杨建忠、杨建国、姚军战、贾宏先、张虹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6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与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

订

<

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合同

>

的议案》

;

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事宜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与巨力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他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合同》。

关联董事杨建忠、杨建国、姚军战、贾宏先、张虹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6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结果修改

<

巨

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公司章程修改内容对照表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同时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11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

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

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1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

,

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

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方式、发行对象的选择、具体认购办法、认购比例以

及与发行定价方式有关的其他事项

;

2

、聘请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事宜

,

包

括但不限于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相关协议和文

件

,

办理本次发行的申报事宜

;

3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并办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项目投入的具体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式以及投资项目所涉及的合同、协议等的谈判、签署、修订及补充等。

4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

5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事宜

;

6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

,

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

;

7

、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

,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其他未尽事宜

;

8

、如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政策有新的规定

,

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

定

,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作相应调整。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11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董事会决议有效期的

议案》。

本次董事会授权有效期为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11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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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

涉及重大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巨力索具”或“本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应到董事

11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11

人

,

其中

,

现场出席董事

10

人

,

独立董事朱保成书面委托独立董事葛江河代为出席

,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人及

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拟以非公开方式发行

A

股股票不超过

6,100

万股

(

含

6,100

万股

),

募集资金约

120,000

万元人

民币用以收购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巨力新能源”

)100%

股权及收购完成后对

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补充其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

其中向关联股东收

购巨力新能源

68.83%

股权构成关联交易

,

具体内容如下

: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拟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

以非公开方式在六个月内择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不超过

6,100

万股

(

含

6,100

万股

),

并将募集资金拟用于收购巨力新能源

100%

股权及收购

完成后对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补充其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特定对

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事宜

,

本公司与巨力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巨力

集团”

)

及其他巨力新能源股东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合同》

(

以下简称“资产转让合

同”

)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

巨力集团及其他部分巨力新能源股东

为公司的关联方

,

收购其持有的巨力新能源股权将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本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关联方介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用于收购的资产为巨力集团等

189

名巨力新能源股东

持有的巨力新能源

100%

股权

,

巨力新能源与公司为同一控制下公司

,

巨力新能源的股本结构

如下

:

股东 股本
（

元
）

占总股本比例
巨力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５３％

北京天华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３％

杨会德等
３５

名关联自然人股东
８８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４．３０％

其他
１５２

名自然人股东
１６９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２７．４４％

合计
６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上述巨力新能源股东中

,

巨力集团以及杨会德等

35

名自然人为公司的关联方

,

故向其收

购其持有的巨力新能源股权将构成关联交易

,

具体如下

:

序号 股东 股本
（

元
）

占总股本比例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１

巨力集团
３３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５３％

公司的控股股东
２

杨子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９％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３

姚军战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６％

公司的董事
、

巨力集团董事
、

公司实际
控制人杨会德的配偶

４

杨会德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４％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监事

５

贾宏先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１％

公司的董事
、

巨力集团董事
、

常务副总
裁

、

财务总监
６

周莹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１％

巨力集团董事
７

陶虹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１％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子的配偶

８

姚香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１％

公司的监事
、

巨力集团董事
、

公司实际
控制人杨建忠的配偶

９

张虹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１％

公司的董事
、

执行总裁
、

巨力集团的董
事

、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建国的配偶
１０

李小莽
４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７７％

巨力集团的董事
１１

李彦英
３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０．５９％

公司的副总裁
１２

赵丽颖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２％

巨力集团的董事长助理
１３

王瑛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２％

公司的副总裁
１４

王松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１％

巨力集团的副总裁
１５

赵莉
２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０．３６％

巨力集团的总裁助理
１６

杨会茹
２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０．３３％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姐姐
１７

张亚男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２％

公司的监事
１８

杨赛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６％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建国的儿子
１９

田阜泽
１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１９％

公司的董事
２０

王杰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６％

公司的副总裁
、

巨力集团的董事
２１

姚君芳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６％

公司的董事姚军战的妹妹
２２

姚同占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６％

公司的董事姚军战的哥哥
２３

王志勇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３％

巨力集团的董事
２４

叶建国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１２％

公司的常务副总裁
、

巨力集团的董事
２５

坑永刚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１％

公司的监事
、

巨力集团的监事
２６

姚远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１％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会德的儿子
２７

杨帅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建忠的女儿
２８

杨将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建忠的儿子
２９

杨旭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建国的女儿
３０

杨超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建国的儿子
３１

姚飒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会德的女儿
３２

杨海润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子的女儿
３３

张成学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８％

公司的监事
、

巨力集团的监事
３４

杨凯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８％

公司的副总裁
、

财务总监

３５

肖岸凇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姐姐杨会茹的儿
子

３６

肖姗峡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姐姐杨会茹的女
儿

合计
４２３

，

９８０

，

０００ ６８．８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为向巨力集团等关联方收购其持有的巨力新能源股权

,

巨力新能源为在河

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3

月

27

日正式成立

,

基本情况如下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130000000022263

企业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住所

: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巨力路

法定代表人

:

杨建忠

注册资本

:

陆亿壹仟陆佰万元

经营范围

:

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生产、销售

(

含硅料、单晶硅棒、多晶硅锭、硅片、电池

片及组件

);

太阳能光伏电站设备及光热系统设备的安装

;

太阳能系统配件产品、风力发电设

备及配件、太阳能应用产品

(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须经专项审批的除外

)

的销售

;

货物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禁止或需审批的除外

)

。

巨力新能源持股情况

:

巨力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4.53%,

北京天华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

3.73%,

杨会德等

187

名自然人

41.74%

。

四、关联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

一

)

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本合同由以下各方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在中国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签署

:

甲 方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河北省徐水县巨力路

法定代表人

:

杨建忠

乙 方

:

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

二

)

目标资产及其价格或定价依据

(

一

)

本次资产转让以巨力新能源目标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

估机构评定的价值为基准

[

但不包括未分配利润以及在本合同所确定的评估基准日至目标

资产过户日期间

(

以下简称“相关期间”

)

产生的损益

],

并以此确定转让对价。

(

二

)

本合同各方同意并确认

,

本合同、有关本次资产转让的公告、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

告、承诺书等相关文件共同构成本次资产转让的交易文件

(

以下简称“交易文件”

)

。 乙方将根

据交易文件的规定

,

合法、有效、完整地向甲方转让并交付目标资产

;

甲方将根据交易文件的

规定

,

合法、有效、完整地向乙方交付本合同约定的转让对价及相关期间产生的损益中的溢价

部分。

(

三

)

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本合同各方同意

,

甲方拟使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作为本次受让目标资产的

对价支付方式。

(

四

)

资产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

乙方保证

,

如果本次资产转让所涉及的一揽子事项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

审核通过

,

乙方将协助甲方在

30

日内办理完毕本合同涉及目标资产的过

户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手续完成后

,

甲方即具有巨力新能源完全的股东资格

,

根据巨力新能源

的公司章程享有股东的一切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

五

)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合同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或本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后成立

,

待以下条件全部

成就后生效

:

(

一

)

本合同所涉之甲方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经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

;

(

二

)

本合同所涉之甲方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

三

)

本合同所涉之甲方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

(

六

)

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本合同各方同意

,

以下条件的实现构成本合同项下目标资产的交割的前提条件

,

且各方

应在各自能力范围内促成该等前提条件的实现

:

(

一

)

本合同已经根据本合同“第六条生效条件”所列条件生效

;

(

二

)

在交割日之前

,

目标资产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

七

)

违约责任条款

(

一

)

任何一方的原因致使本合同第六条的生效条件未能实现

,

并导致本合同无法生效并

给他方造成任何损失的

,

该方应向他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

二

)

任何一方如违反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责任、声明和保证并使得他方遭受任

何损失的

,

违约方将按照损害方的要求

,

使得损害方及

/

或下属公司获得全面、充分、及时、有效

的赔偿。

(

八

)

资产自评估截止日至资产交付日所产生收益的归属

经本合同各方同意

,

本合同项下

,

甲方向乙方购买的目标资产

,

在本合同所确定的评估基

准日至目标资产过户日期间产生的损益

,

由乙方承接或享受。

关于乙方本次资产过户前巨力新能源滚存未分配利润归乙方享有。

(

九

)

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鉴于本次转让的目标资产均为股份

,

巨力新能源作为独立法人的主体地位不变

,

因此巨

力新能源仍然履行与其员工的劳动合同。 巨力新能源不因本次资产转让行为而发生额外的

人员安排问题。

甲方变更原乙方派遣或巨力新能源聘用的巨力新能源高管人员的

,

原高管人员应与新高

管人员办理交接手续

,

包括但不限于巨力新能源印章、证件、文件资料等资产的移交。 但甲方

同意继续聘用原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外。

五、关联交易定价及原则

本次资产转让以目标资产巨力新能源

100%

股权在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3

月

31

日

)

经具有

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定的价值为基准

(

但不包括未分配利润以及在本合同所

确定的评估基准日至目标资产过户日期间产生的损益

),

并以此确定转让对价。

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影响

1

、本次交易的目的

(1)

把握新兴行业发展机会

,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鉴于太阳能光伏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

为了把握产业发展机遇

,

拓展新能源产业

,

公

司拟收购控股股东巨力集团控股的巨力新能源

100%

股权。 巨力新能源专业从事太阳能晶体

硅电池片、光伏组件、电站工程为一体的研发、制造与销售。此次收购将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

增长点

,

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

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

(2)

整合集团公司制造业资源

,

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

本次收购完成后

,

巨力集团的制造业资源将集中于公司

,

公司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同

时

,

在进入上市公司后

,

公司新能源业务在融资和吸引人才方面将更加便利

,

预计新能源产业

的生产规模和核心竞争力将进一步提高

,

从而达到发

展壮大新能源产业的目的。

2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股权收购完成后

,

巨力索具将持有巨力新能源

100%

的股权。巨力索具的产品布局结

构将进一步优化

,

公司的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新能源产业资产的进入

,

将为上市公司开

拓新的利润增长点

,

促进巨力索具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收购完成后

,

鉴于目标公司资产具有良好的盈利性和成长性

,

预计上市公司的主营

业务收入与净利润都将大幅提升

,

从而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

,

提升上市公司的业绩。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进行了事前审核

,

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

,

并出具如下独立意见

:

1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独立意见

针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

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

我们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切实可行

,

此次股权收购

完成后

,

巨力索具将持有巨力新能源

100%

的股权。 巨力索具的产品布局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

公司的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新能源产业资产的进入

,

将为上市公司开拓新的利润增长

点

,

促进巨力索具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收购完成后

,

鉴于目标公司资产具有良好的盈利性和成长性

,

预计上市公司的主营

业务收入与净利润都将大幅提升

,

从而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

,

提升上市公司的业绩。

2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对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11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11

人

,

其中

,

现场出席董事

10

人

,

独立董事朱保成书面委托独立董事葛江河代为出席。董事会在

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

也没有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上述议案

由其余非关联董事进行审议

,

并经上述非关联董事过半数表决通过。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的规定。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用以收购巨力新能源

100%

股权

,

是基于对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市场前景的良好预期

,

有利于公司长期战略决策的延续和实施

;

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

定价方式公平公允

;

交易程序安排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

文件的规定

,

公开透明

;

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

:

巨力索具与巨力新能源全体股东签订附条件生效资产收购合同

,

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巨力索具收购巨力新能源有利于公司减少关联交易

,

拓展

太阳能光伏产业

,

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

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

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国信证券

同意巨力索具向巨力新能源关联股东收购股权事项。

九、备查文件

1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2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决议》

;

3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涉及重大关联交

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函》

;

4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涉及重大

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

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6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与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

资产转让合同》

;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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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通知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三、会议召开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兰生影剧院

３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其中，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开国先生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１

，

２２４

人， 代表股份数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４３．４９６３％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有

７５

人，代

表股份数

３

，

４１８

，

９２３

，

９５８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４１．５５％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

托代表共有

１

，

１４９

人，代表股份数

１５９

，

８７７

，

１３５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１．９４３１％

。 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

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通过现场记名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８

，

０３７

，

９１１ ２２

，

９２８

，

３６３ １７

，

８３４

，

８１９ ９８．８６１０％

（二）审议通过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７

，

７１７

，

６１４ ２２

，

６１０

，

１１３ １８

，

４７３

，

３６６ ９８．８５２０％

（三）审议通过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７

，

７４１

，

６１１ ２２

，

８９５

，

０６５ １８

，

１６４

，

４１７ ９８．８５２７％

（四）审议通过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８

，

０２０

，

３１１ ２２

，

６０８

，

４９１ １８

，

１７２

，

２９１ ９８．８６０５％

（五）审议通过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７

，

８９７

，

７８５ ２３

，

８６４

，

０８３ １７

，

０３９

，

２２５ ９８．８５７１％

根据该方案：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８

，

２２７

，

８２１

，

１８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５０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１

，

２３４

，

１７３

，

１７７．００

元，占

２０１０

年当年可供投资者现金分配

利润的

５３．８７％

。 本次现金股利分配后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

６

，

３５１

，

９２３

，

６１０．７８

元结转下一年

度。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经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后， 将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起二

个月内进行现金股利分配。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７

，

９７３

，

０８４ ２２

，

５４７

，

６１６ １８

，

２８０

，

３９３ ９８．８５９２％

根据该议案：

１

、续聘立信事务所为海通证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２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业务发展情况确定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

可在

２１５

万元的基础上，浮动不超过

１０％

。

３

、鉴于子公司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外方

股东因素，子公司的审计机构仍由子公司选聘，暂不纳入同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范围。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投资配置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４６０

，

５９６

，

２０８ ２２

，

４４５

，

４１６ ９５

，

７５９

，

４６９ ９６．６９７１％

根据该议案：

１

、批准公司

２０１１

年自营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投资计划，即在符合各项监管要求的

前提下，

２０１１

年自营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投资规模最高不超过净资本的

７６％

，实际权益

类投资规模最高不超过净资本的

３６％

。

２

、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机会和公司实际情况，在符合各项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在自

营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最高投资规模额度内以及实际权益类证券最高投资规模额度

内，灵活配置资金规模以及投资方向。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７

，

９９６

，

２８４ ２２

，

５９８

，

６１６ １８

，

２０６

，

１９３ ９８．８５９８％

根据该议案：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六条修改为：董事会由

１７

名董事组成，其中

６

名独立董事且至少

１

名具有高级会计师资格或注册会计师资格。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１

人。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根据该议案：

王开国、李明山、钱世政、冯煌、庄国蔚、周东辉、徐潮、王鸿祥、张建伟、刘树元、李葛卫等

１１

位同志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会，夏斌、李光荣、陈琦伟、张惠泉、张鸣、戴根有等

６

位

同志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李葛卫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待监管部门核准后

生效。

审议提名王开国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８

，

１５０

，

４５１ ２４

，

４０１

，

８３６ １６

，

２４８

，

８０６ ９８．８６４１％

审议提名李明山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８

，

２２６

，

３５２ ２３

，

３９２

，

６９０ １７

，

１８２

，

０５１ ９８．８６６２％

审议提名钱世政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７

，

８８３

，

３８４ ２５

，

６４６

，

４１６ １５

，

２７１

，

２９３ ９８．８５６７％

审议提名冯煌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７

，

９０７

，

３８４ ２５

，

５７３

，

２４２ １５

，

３２０

，

４６７ ９８．８５７３％

审议提名庄国蔚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８

，

１１２

，

３５１ ２３

，

１３４

，

７１８ １７

，

５５４

，

０２４ ９８．８６３１％

审议提名周东辉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８

，

０７７

，

０５１ ２２

，

７３５

，

３１８ １７

，

９８８

，

７２４ ９８．８６２１％

审议提名徐潮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８

，

１７２

，

８５２ ２２

，

６４４

，

７１８ １７

，

９８３

，

５２３ ９８．８６４８％

审议提名王鸿祥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８

，

１１２

，

３５１ ２２

，

７３５

，

３１８ １７

，

９５３

，

４２４ ９８．８６３１％

审议提名张建伟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８

，

１０３

，

３５１ ２２

，

８６１

，

６１８ １７

，

８３６

，

１２４ ９８．８６２８％

审议提名刘树元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８

，

１６５

，

８５１ ２２

，

７２７

，

４１８ １７

，

９０７

，

８２４ ９８．８６４６％

审议提名李葛卫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８

，

０６９

，

９５１ ２２

，

７７２

，

５１８ １７

，

９５８

，

６２４ ９８．８６１９％

审议提名夏斌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４６０

，

４９１

，

５７５ ２２

，

７１４

，

９１８ ９５

，

５９４

，

６００ ９６．６９４２％

审议提名李光荣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８

，

０５２

，

０５１ ２２

，

７４４

，

５１８ １８

，

００４

，

５２４ ９８．８６１４％

审议提名陈琦伟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８

，

０８７

，

３５１ ２２

，

７４５

，

１１８ １７

，

９６８

，

６２４ ９８．８６２４％

审议提名张惠泉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４６０

，

４２６

，

０７５ ２２

，

７６５

，

４１８ ９５

，

６０９

，

６００ ９６．６９２３％

审议提名张鸣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８

，

０５２

，

０５１ ２２

，

７６２

，

４９２ １７

，

９８６

，

５５０ ９８．８６１４％

审议提名戴根有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４６０

，

４６１

，

３７５ ２２

，

７４９

，

９１８ ９５

，

５８９

，

８００ ９６．６９３３％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根据该议案：

袁领才、董小春、吴芝麟、金燕萍、许奇、邢建华、王玉贵等

７

位同志当选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股东监事。

审议提名袁领才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８

，

２６３

，

２５１ ２２

，

６５０

，

８０２ １７

，

８８７

，

０４０ ９８．８６７３％

审议提名董小春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４６０

，

６０８

，

３７５ ２２

，

６２３

，

１９２ ９５

，

５６９

，

５２６ ９６．６９７４％

审议提名吴芝麟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４６０

，

６０８

，

３７５ ２２

，

６０６

，

３９２ ９５

，

５８６

，

３２６ ９６．６９７４％

审议提名金燕萍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４６０

，

６０８

，

３７５ ２２

，

６１８

，

９９２ ９５

，

５７３

，

７２６ ９６．６９７４％

审议提名许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８

，

２３４

，

３５１ ２２

，

６０３

，

５１８ １７

，

９６３

，

２２４ ９８．８６６５％

审议提名邢建华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８

，

１９９

，

０５１ ２２

，

６１９

，

０１８ １７

，

９８３

，

０２４ ９８．８６５５％

审议提名王玉贵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４６０

，

５７３

，

０７５ ２２

，

６０３

，

１１８ ９５

，

６２４

，

９００ ９６．６９６４％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并在香港上市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４５７

，

３１６

，

７２５ １１６

，

０６３

，

４４５ ５

，

４２０

，

９２３ ９６．６０５４％

根据该议案：

同意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市。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并在香港上市方案的议案》

根据该议案，公司本次发行

Ｈ

股股票并在香港上市具体方案如下：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向境外专业机构、 企业和自然人及其他符合资格的投资者募集并在

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５

，

３６８

，

５０２ ３９

，

０１３

，

６０２ ４

，

４１８

，

９８９ ９８．７８６４％

２

、发行时间

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发行窗口完成本次发行并上市，具

体发行时间将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国际资本市场状况和境内、外

监管部门审批进展情况加以决定。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５

，

３６８

，

５０２ ３９

，

０１６

，

２２８ ４

，

４１６

，

３６３ ９８．７８６４％

３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方式为香港公开发行及国际配售。根据国际资本市场的惯例和情况，国际配售

可包括但不限于：（

１

）依据美国

１９３３

年《证券法》及其修正案项下

１４４Ａ

规则于美国向合资格机

构投资者进行的发售；（

２

）依据美国

１９３３

年《证券法》及其修正案项下

Ｓ

条例进行的美国境外

发行；（

３

）日本非上市公开发行（

ＰＯＷＬ

）（若需要）。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５

，

３６８

，

５０２ ３９

，

００７

，

１２８ ４

，

４２５

，

４６３ ９８．７８６４％

４

、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

Ｈ

股股数不超过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

（超额配售权执行前），并授予簿记

管理人不超过上述发行

Ｈ

股股数

１５％

的超额配售权。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４５７

，

７４２

，

５２６ ３８

，

９８８

，

７２８ ８２

，

０６９

，

８３９ ９６．６１７３％

５

、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价格将在充分考虑公司现有股东利益、 投资者接受能力以及发行风险等情况

下，根据国际惯例，通过订单需求和簿记建档，根据发行时国内外资本市场情况、参照同类公

司在国内外市场的估值水平确定。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４５７

，

７４２

，

５２６ １１６

，

６１２

，

６０４ ４

，

４４５

，

９６３ ９６．６１７３％

６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境外专业机构、企业和自然人及其他符合资格的投资者。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５

，

３６８

，

５０２ ３９

，

００１

，

５２８ ４

，

４３１

，

０６３ ９８．７８６４％

７

、发售原则

香港公开发售部分将根据接获认购者的有效申请数目而决定配发给认购者的股份数

目。配发基准根据认购者在香港公开发售部分有效申请的股份数目而可能有所不同，但仍会

严格按照比例分摊。 在适当的情况下，配发股份也可通过抽签方式进行，即部分认购者可能

会获配发比其他申请认购相同股份数目的认购者较多的股份， 而未获抽中的认购者可能不

会获配发任何股份，公开发售部分的比例将按照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的超额认购倍

数以及香港联交所可能授予的有关豁免而设定“回拨”机制。

国际配售部分占本次发行的比例将根据香港公开发售部分比例来决定。 国际配售部分

的配售对象和配售额度将根据累计订单，充分考虑各种因素来决定，包括但不限于：总体超

额认购倍数、投资者的质量、投资者的重要性和在过去交易中的表现、投资者下单的时间、订

单的大小、价格的敏感度、预路演的参与程度、对该投资者的后市行为的预计等。

在本次国际配售分配中，将优先考虑基石投资者、战略投资者（如有）和机构投资者。

在不允许就公司的股份提出要约或进行销售的任何国家或司法管辖区， 本方案的公告

不构成销售公司股份的要约，且公司也未诱使任何人提出购买公司股份的要约。 公司在发出

招股说明书后，方可销售公司股份或接受购买公司股份的要约。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４５７

，

７４２

，

５２６ １１６

，

６３２

，

６０４ ４

，

４２５

，

９６３ ９６．６１７３％

８

、国有股减持

根据国务院《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

并上市时，公司国有股股东应按照

Ｈ

股融资额的

１０％

进行国有股减持，具体减持方案按国家

有关部门的批准确定并实施。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４５７

，

７９２

，

６２６ １１６

，

４１３

，

７０６ ４

，

５９４

，

７６１ ９６．６１８７％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４５７

，

５４７

，

５５１ １１４

，

０７６

，

６６２ ７

，

１７６

，

８８０ ９６．６１１９％

根据该议案：

为本次发行并上市，公司需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并根据

Ｈ

股招股说明书所载条

款及条件，向境外专业机构、企业和自然人及其他符合资格的投资者发行

Ｈ

股并在香港联交

所主板挂牌上市。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４５７

，

５４９

，

６５１ ２５

，

６７１

，

２４２ ９５

，

５８０

，

２００ ９６．６１２０％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４５７

，

５５５

，

６２４ ３６

，

３４１

，

５６５ ８４

，

９０３

，

９０４ ９６．６１２１％

根据该议案：

公司本次发行

Ｈ

股股票所得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将全部通过补充资本金，用

于境内外业务投资，主要包括：

（

１

）对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增资；

（

２

）对海通期货有限公司增资；

（

３

）增加运营资本，用于进一步发展融资融券、证券承销、创新业务等；

（

４

）在海外择机设立或收购证券相关机构，发展证券相关业务。

具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向计划以

Ｈ

股招股书的披露为准。

（十六） 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４５７

，

４９７

，

８２５ １１４

，

４２９

，

４６１ ６

，

８７３

，

８０７ ９６．６１０５％

根据该议案：

根据本次发行并上市工作的需要， 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相关决议

有效期为该等决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八个月。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

Ｈ

股

股票发行和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４５７

，

４３７

，

３２４ ３７

，

０１６

，

６８５ ８４

，

３４７

，

０８４ ９６．６０８８％

根据该议案：

根据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工作的需要，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

权处理与本次发行并上市有关的事项：

１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全权实施股东大会通过的发行

Ｈ

股股

票并上市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具体的

Ｈ

股发行规模、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和最终定

价）、发行时间、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配售比例、超额配售事宜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２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必要且适当地修改、签署、递交及刊

发募集说明书；签署、执行、修改、中止任何与本次发行并上市有关的协议、合同、招股文件或

其他文件；聘请保荐人、承销商、境内外律师、收款银行及其他与本次发行并上市有关的中介

机构； 全权处理国有股减持方案报相关部门批准并按照相关部门最终批复办理具体操作事

宜和签署相关文件；以及其他与本次发行并上市有关的事项。

３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会通过的

Ｈ

股股票发行并上

市方案，就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事宜向境内外政府有关部门、监管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

核准、同意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完成须向境内外政府有关部门、机构、组织、个人提交的

所有必要文件；并作出其等认为与本次发行并上市有关的必须、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及事

项。

４

、在不限制本议案上述第

１

、

２

、

３

点所述的一般性情况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

事会授权人士，根据香港联交所的有关规定，代表公司批准保荐人适时向香港联交所提交

Ａ１

表格，并于提交该表格时：

（

１

）代表公司作出以下载列于

Ａ１

表格中的承诺（如果香港联交所对

Ａ１

表格作出修改，则

代表公司根据修改后的

Ａ１

表格的要求作出相应的承诺）：

ａ．

在公司任何证券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期间的任何时间，遵守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

的一切要求；

ｂ．

如果在上市委员会预期就上市申请进行聆讯审批的日期前，因情况出现任何变化，而

导致在此呈交的本申请表格或上市文件稿本中载列的任何资料在任何实质方面存有重大误

导性，公司将通知香港联交所；

ｃ．

在证券交易开始前，向香港联交所呈交《上市规则》第

９．１１

（

３７

）款要求的声明（《上市规

则》附录五

Ｆ

）；

ｄ．

按照《上市规则》第

９．１１

（

３４

）至

９．１１

（

３８

）条的规定在适当时间提交文件，特别是促使每

名董事、拟担任董事的人士、监事及拟担任监事的人士在上市文件刊发后，在切实可行的情

况下，尽快按《上市规则》附录五

Ｂ／Ｈ／Ｉ

表格的形式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一份签妥的声明及承诺；

及

ｅ．

遵守香港联交所不时公布的有关刊登及沟通消息的步骤及格式的规定。

（

２

）代表公司按照

Ａ１

表格中提及的《证券及期货（在证券市场上市）规则》第

５

条和第

７

条的规定批准香港联交所将下列文件的副本送交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存档：

ａ．

所有经公司向香港联交所呈递的文件（如

Ａ１

表格）；及

ｂ．

公司或公司代表向公众人士或公司证券持有人作出或发出的某些公告、陈述、通告或

其他文件（如公司证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５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境内

外政府有关机构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及本次发行并上市实际情况， 对经本次股东大会

批准修改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调整和修改（包括但

不限于对章程文字、章节、条款、生效条件、注册资本等进行调整和修改），并在本次发行前和

发行完毕后向中国证监会、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其他相关部门办理核准、变更登记、备案等事

宜。

６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政府有关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要求

及有关批准文件，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与本次发行并上市相关的决议内容作出相应修改。

７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需要授权有关人士具体办理与本次发行并上市有关的

事务。

８

、授权期限为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八个月。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

Ｈ

股）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４５７

，

４３７

，

３２４ １１４

，

４００

，

３８７ ６

，

９６３

，

３８２ ９６．６０８８％

根据该议案：

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就本次发行并上市事项，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以

及境内外监管机构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对经本次股东大会批准修改的《公司章程》（

Ｈ

股）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

Ｈ

股）将在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且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并实施。 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前，公司现行章程继续有效。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５

，

４１０

，

９２７ ２５

，

３７９

，

３８８ １８

，

０１０

，

７７８ ９８．７８７６％

根据该议案：

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就本次发行并上市事项，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以

及境内外监管机构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对经本次股东大会批准修改的《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审议通过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将与《公司章程》（

Ｈ

股）同时生效。 在此之前，公司

现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继续有效。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修订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

＞

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５

，

５４３

，

３２７ ２５

，

３７９

，

７９０ １７

，

８７７

，

９７６ ９８．７９１３％

根据该议案：

授权董事会，就本次发行并上市事项，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境内外监管机构

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对《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调整和修改。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５３５

，

４１４

，

９２７ ２５

，

３７１

，

２６４ １８

，

０１４

，

９０２ ９８．７８７７％

根据该议案：

授权监事会，就本次发行并上市事项，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境内外监管机构

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对经本次会议审议和经股东大会批准修改的《监事会议事规则》

进行调整和修改。

（二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新老股东共享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３

，

５７８

，

８０１

，

０９３ ３

，

４５７

，

７６６

，

２６２ １０４

，

０４４

，

２６６ １６

，

９９０

，

５６５ ９６．６１８０％

根据该议案：

公司拟发行

Ｈ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为平衡公司现有股东和未来

Ｈ

股股东的

利益，在扣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批准的拟分配股利后，本次发行并上市之前公司

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如有），由

Ｈ

股发行上市后的所有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六、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置于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以备股东查阅。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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